
“双碳”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与设计竞赛

实施方案

一、竞赛规程

（一）竞赛名称（全国竞赛辽宁分赛区请标明）

“双碳”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与设计竞赛

（二）竞赛目的与意义

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，以竞赛为契机，将创

新教育贯穿工程热化学人才培养全过程，探索工程热化学人

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，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，为

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以及实现我国“双碳”目标

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。

（三）参赛对象与要求

辽宁省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专科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

生和博士研究生。参赛者必须以小组形式参赛（本届参赛队

伍将分研究生组和本科生组，所组队伍中只要有研究生参加

将分类为研究生组），每组包括组长不超过 7 人，可聘请指

导教师 1 名。

（四）竞赛内容及方式

1．竞赛作品内容（作品命题）

作品以助力实现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的“双碳”目标为

主题，通过针对各种热化学反应（如热分解、热裂解、热解、

气化、热重整、燃烧、热氧化、热还原、热合成、热熔盐、

热溶剂和热化学分析）及其应用的反应装备和工艺过程的原

理方法、工程设计、制造安装、检测监控、操作运行、以及



预处理后处理等关联的创新，以强化和精准调控包括物质转

化、材料/产品创制、热能生成、动能获取的热化学反应过

程，降低发电、供热、钢铁、冶金、化工（如：炭黑、焦化、

石化、电石、稀土、硅、磷等）、建材、火炸药（制造与应

用）、装备、发射、飞行等各类基于热化学反应的工业过程

的物质与能量消耗，减少工业“热化学反应”系统的碳排放，

甚至“零排放”和“负碳”，有效贡献绿色低碳发展。

2．竞赛作品性质

所申报参赛作品应是学生独立完成或在指导教师辅导

下完成的包括但不限于实物制作（含模型）、软件、设计、

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，需体现工程热化学领域新思想、新方

法以及新技术。

参赛队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品，并按要求准时提

交参赛作品，未按时提交者视为自动放弃比赛。申报书、说

明书等模板可在大赛官方网站通知内下载，官方网站将于

2022 年 5 月 10 日 后 发 布 第 一 轮 通 知 ， 网 址 为

https://icet.syuct.edu.cn，本届作品申报采用无纸化形式。

（五）竞赛时间及报名方式

将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电子版发送到大赛组委会指定邮

箱：gongchengrehuaxue@163.com，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年

6月 14日。以发送邮件的显示时间为准，未按时通过邮件提

交视为放弃，多次发送邮件以截止时间前最后一封为准。邮

件名格式：[报名]-高校名-团队名称，样例：[报名]-沈阳化工

大学-红队。

https://icet.syuct.edu.cn


（六）竞赛环境与设施

沈阳化工大学、特色资源与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（沈

阳化工大学）为竞赛环境与设施提供保障。

二、竞赛组织

（一）组织机构

1.主办单位：辽宁省教育厅

2.承办单位：

沈阳化工大学

中国化工学会工程热化学专业委员会

辽宁省工程热化学学会

特色资源化工与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(沈阳化工大

学)

3.秘书处：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特色资源化工与材料

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（沈阳化工大学），负责大赛及相关活动

的策划、活动咨询等事项，同时负责大赛信息发布、参赛作

品接收、大赛相关工作执行等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形式

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“双碳”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

与设计竞赛将依据竞赛的运行模式，由沈阳化工大学承办，

通过创新工程热化学技术与方案，为实现我国“双碳”目标，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、提升创新能力和

环保意识等奠定基础。

三、竞赛规则

（一）竞赛规则



专家委员会根据作品的科学性和重要性、独创性和逻辑

性、创新性和先进性、可行性和经济性、以及完整性等对作

品进行初审及决赛答辩，并提出获奖名单。

（二）评审方式与评分标准

1.作品初审：初定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8-11 日，大赛

组委会组织专家在网上进行作品初评，确定大赛三等奖和入

围决赛作品名单。

2.专家会评：初定于 2022 年 10 月 13-14 日，举行专家

会评，确定大赛三等奖和入围决赛作品名单。

3.作品公示：通过初审的作品，在竞赛官网公示 7 天。

4.决赛答辩：初步定于 2022 年 10 月 22-23 日在沈阳化

工大学举办决赛，即作品答辩，采用线下或线上线下结合形

式（根据疫情防控另行通知）。

5.评分标准：初审和会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，其中选题

意义 30 分，方案合理性 30 分，成果形式（实物、软件、设

计、报告等）40 分。决赛答辩，专家根据答辩学生成果汇报

和回答专家提问等情况打分。

（三）奖项设置

本次竞赛设置拟设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和

优秀指导教师奖，各等级的获奖比例及奖金由竞赛委员会根

据参赛规模的实际情况确定。

（四）申诉与仲裁

大赛本着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和评奖，竞

赛设仲裁组，由组委会委派有关专家组成。参赛队伍或单位



对参赛作品、评审过程和比赛结果有异议，可以向大赛组委

会提出申述，有关举证材料由申诉队伍自行提供。

（五）竞赛结果公示

评审结束后，竞赛结果在 https://icet.syuct.edu.cn公示 5

天，供公众监督、评议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“双碳”目标工程热化学技术创新

与设计竞赛秘书处：

联 系 人：宋兴飞，13951684459

贾 鑫，15142009985

安 萍，15620259706

孙一宁，18809818716

地 址：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1号街和成楼 104室

邮 编：110142

电子邮箱：gongchengrehuaxue@163.com

（二）领队与选手须知

参赛选手需服从大赛组委会具体安排，作为队长，每人

只能负责一个项目，作为参与者，每人不能参与超过两个。

领队须知：各参赛院校可按需求指派领队一名，具体负

责本校参赛组织工作。

选手须知：

1.所有寄送至竞赛组委会的作品及相关资料概不退还。



2.所有参赛作品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否则引起的法律

纠纷及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，组委会将取消作品的参赛资格。

3.组委会有权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在媒体上的宣传、出

版发行、展示等非商业活动。

4.组委会保留对大赛条款的最终解释权。

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

1.知识产权：学生在竞赛中形成的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

于学生所在学校。

2.竞赛安全：参赛学生要严格遵守所在场所的各项规则。

3.其他：其它未尽事宜解释权归组委会。


